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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072     证券简称：中船科技       公告编号：临 2026-005 

 

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关联股东之间协议转让公司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关联股东中国船舶集团重庆

船舶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船舶工业”）、重庆川东船舶重工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川东船舶重工”）分别与公司关联股东中国船舶集团投资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船投资公司”）签署《股份转让协议》，重庆船舶工业拟通

过协议转让方式向中船投资公司转让 21,910,000 股，川东船舶重工拟通过协议

转让方式向中船投资公司转让 1,978,774 股，合计 23,888,774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1.59%（以下简称“本次股份转让”）。 

●2023 年 8 月，公司完成重大重组事项，并与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及其他具有关联关系的交易方签署了《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补充协议（以下简

称“补偿协议”，具体内容可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7 月 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披

露的《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

联交易报告书》），业绩承诺方对本次重组相关标的公司业绩情况进行了相应承

诺，业绩承诺期为标的公司股权交割日起连续三个会计年度，即 2023 年度、2024

年度及 2025 年度（以下简称“业绩承诺期”）。其中，重庆船舶工业、川东船

舶重工均为业绩补偿义务人，补偿义务尚未终结。重庆船舶工业、川东船舶重工

及中船投资公司在《股份转让协议中》共同约定，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如触发

业绩承诺补偿事项，将共同按照“补偿协议”完成相应的补偿义务。 

●重庆船舶工业、川东船舶重工、中船投资公司均为公司关联股东，与公司

均属于同一控制人。本次股份转让是公司控股股东之一致行动人且为公司关联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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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之间的转让，属于公司关联股东之间持股份额的调整，不涉及向市场增持或减

持公司股份情形，不涉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合

计持股数量和比例发生变化，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本次股份转让尚需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进行合规性确认，并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股份协议转让过户登记程序。 

一、协议转让概述 

（一）本次协议转让的基本情况 

1.本次协议转让情况 

转让方 1名称 中国船舶集团重庆船舶工业有限公司 

受让方名称 中国船舶集团投资有限公司 

转让股份数量（股） 21,910,000 

转让股份比例（%） 1.46 

转让价格（元/股） 

9.38(依据《上市公司国有股权监督管理办法》（国

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财政部 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36 号）等有关规定，经双方协商

一致达成） 

协议转让对价（元） 205,515,800.00 

价款支付方式 

☑全额一次付清 

□分期付款，具体为：__________ 

□其他：_____________ 

资金来源 

☑自有资金      □自筹资金 

□涉及金融机构或其他主体借款，借款期限：

_____________，偿还安排：_____________ 

转让方1和受让方之间的

关系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是  具体关系：均属于同一控制人 

□否 

是否存在合伙、合作、联营等其他经济利益关系   

☑是  具体关系：均为公司关联股东，且与公司均属

于同一控制人 

□否 

存在其他关系：__________ 

转让方 2名称 重庆川东船舶重工有限责任公司 

受让方名称 中国船舶集团投资有限公司 

转让股份数量（股） 1,978,774 

转让股份比例（%） 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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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方 1名称 中国船舶集团重庆船舶工业有限公司 

转让价格（元/股） 

9.38(依据《上市公司国有股权监督管理办法》（国

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财政部 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36 号）等有关规定，经双方协商

一致达成） 

协议转让对价（元） 18,560,900.12 

价款支付方式 

☑全额一次付清 

□分期付款，具体为：__________ 

□其他：_____________ 

资金来源 

☑自有资金      □自筹资金 

□涉及金融机构或其他主体借款，借款期限：

_____________，偿还安排：_____________ 

转让方2和受让方之间的

关系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是  具体关系：均属于同一控制人 

□否 

是否存在合伙、合作、联营等其他经济利益关系   

☑是  具体关系：均为公司关联股东，且与公司均属

于同一控制人 

□否 

存在其他关系：__________ 

2、本次协议转让前后各方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本次转让前 本次变动 本次转让后 

转让前持股

数量（股） 

转让前

持股比

例（%） 

转让股份数

量（股） 

转让股

份比例

（%） 

转让后持股

数量（股） 

转 让

后 持

股 比

例（%） 

转让方 1：

中国船舶

集团重庆

船舶工业

有限公司 

44,155,943 2.94 21,910,000 1.46 22,245,943 1.48 

转让方 2：

重庆川东

船舶重工

有限责任

公司 

1,993,603 0.13 1,978,774 0.13 14,829 0.001 

股东名称 

本次转让前 本次变动 本次转让后 

转让前持股

数量（股） 

转让前

持股比

例（%） 

受让股份数

量（股） 

受让股

份比例

（%） 

受让后持股

数量（股） 

受 让

后 持

股 比

例（%） 

受让方： 30,715,032 2.04 23,888,774 1.59 54,603,806 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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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船舶

集团投资

有限公司 

（二）本次协议转让的交易背景和目的。 

本次股份转让是基于控股股东资源整合及未来发展规划需要，开展的协议转

让事项。 

（三）本次协议转让尚需履行的审批或者其他程序及其进展。 

本次股份转让尚需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进行合规性确认，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股份协议转让过户登记程序。 

二、协议转让双方情况介绍 

（一）转让方基本情况 

法人或其他组织适用： 

转让方 1名称 中国船舶集团重庆船舶工业有限公司 

转让方性质 

控股股东/实控人  □是 □否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 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持股股东  □是  □否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500105202803880M 
□ 不适用 

法定代表人 徐猛 

成立日期 1998/03/26 

注册资本 7,262 万元 

实缴资本 7,262 万元 

注册地址 重庆市江北区建新东路 21 号 

主要办公地址 重庆市两江新区平泰路 6号 

实际控制人 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 

一般项目：制造、销售新能源装备、普通机械及电器

机械、环保设备及配件、船舶、船用设备及配件、家

用电器、电工器材、船用及家用仪表、制冷设备、铸
锻件、喷涂设备、液压产品；相关产品的技术咨询服

务；房屋出租（不含住宿服务）；从事建筑相关业务

（凭相关资质证书承接业务），企业管理（除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 

 
转让方 2名称 重庆川东船舶重工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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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方性质 

控股股东/实控人  □是 □否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 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持股股东  □是  □否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50010220850016X2 

□ 不适用 

法定代表人 徐猛 

成立日期 1982/09/26 

注册资本 107,387.59 万元 

实缴资本 107,387.59 万元 

注册地址 重庆市涪陵李渡镇双河口 

主要办公地址 重庆市涪陵李渡镇双河口 

实际控制人 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 

川东船舶重工成立于 1982 年 09 月 26 日，注册地位

于重庆市涪陵李渡镇双河口，法定代表人为徐猛。经

营范围包括许可项目：从事舰船为主的军品科研生

产，各类工程建设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

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船舶

修造，船用辅机制造，出口本企业自产船舶及船用辅

机；金属结构及构件、压力容器、铸锻件、冶金设备、

建材设备及化工机械设备的加工；进口本企业生产科

研所需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及零配件；机

电设备维修、安装调试；消防设施安装；船舶及海洋

工程技术及产品开发、设计、服务、咨询、转让；园

林绿化工程设计及施工、劳务代理、餐饮服务、住宿

（限分支机构经营）（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

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二）受让方基本情况 

受让方名称 中国船舶集团投资有限公司 

是否被列为失信被执行

人 
□是  ☑否 

受让方性质 
私募基金     □是  □否  

其他组织或机构 ☑是  □否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110115MA01TYLA4B 

□ 不适用 

法定代表人 陶宏君 

成立日期 2020/08/03 

注册资本 1,000,000 万元 

实缴资本 1,000,000 万元 



6 

 

注册地址 
北京市大兴区中关村科技园区大兴生物医药产业基

地永大路 38 号 1 幢 4 层 409-32 室(集群注册) 

主要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昆明湖南路 72 号 

实际控制人 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 

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投资咨询。（市场主体依法自

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

经营活动。） 

中船投资公司近两年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 年 2025 年(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3,692,885.74 4,088,563 

净资产 2,345,454.40 2,435,466 

营业收入 160,848.37 167,015 

净利润 134,931.61 131,353 

三、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重庆船舶工业、川东船舶重工与中船投资公司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

的主要内容 

1.标的股份 

转让方重庆船舶工业同意根据协议约定的条件，将其合法持有的标的公司

21,910,000 股股份依法转让给中船投资公司，标的股份占标的公司全部股份总

数的 1.46%。中船投资公司同意根据本协议约定的条件受让该等股份。 

转让方川东船舶重工同意根据协议约定的条件，将其合法持有的标的公司

1,978,774 股股份依法转让给中船投资公司；标的股份占标的公司全部股份总数

的 0.13%。中船投资公司同意根据本协议约定的条件受让该等股份。 

2.交易方式 



7 

 

本次股份转让采用“协议转让”的方式，各方应依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

定一次性完成标的股份的过户交易。 

3.转让对价： 

交易各方一致同意股份转让的价格为 9.38 元/股，重庆船舶工业转让的标的

股份对应的转让总价款为 205,515,800.00 元（大写：贰亿零伍佰伍拾壹万伍仟

捌佰元整），川东船舶重工转让的标的股份对应的转让总价款为 18,560,900.12

元（大写：壹仟捌佰伍拾陆万零玖佰元壹角贰分）。 

如标的公司在协议签署日至交割日期间进行派发股利、送红股、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或配股等除息、除权行为，则上述转让价格应根据现行有效的《上海证

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相关规定的计算公式确定的“除权（息）参考价格”作相应

调整。 

4.转让对价的支付安排 

协议生效后 30 个工作日内，中船投资公司分别向重庆船舶工业、川东船舶

重工指定的资金账户汇入本次股份转让总价款。 

（三）其他 

协议转让受让方的锁定期承诺：受让方中船投资公司承诺自标的股份过户登

记至其名下之日起 6个月内不会减持标的股份，如对上市公司承担的业绩补偿义

务尚末履行完毕的，受让方不得转让标的股份。 

四、本次协议转让涉及的其他安排 

2023 年 8 月，公司完成重大重组事项，并与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他

具有关联关系的交易方签署了《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补充协议，业绩承诺方对

本次重组相关标的公司业绩情况进行了相应承诺，业绩承诺期为标的公司股权交

割日起连续三个会计年度，即 2023 年度、2024 年度及 2025 年度。其中，重庆

船舶工业、川东船舶重工均为业绩补偿义务人，目前补偿义务尚未终结。如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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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份协议转让完成后，按照“补偿协议”涉及到重庆船舶工业、川东船舶重

工需要向公司履行补偿义务的，重庆船舶工业、川东船舶重工及中船投资公司在

《股份转让协议》中共同约定： 

1.重庆船舶工业的补偿义务仍由重庆船舶工业按照“补偿协议”约定承担补

偿义务。如发生重庆船舶工业因履行关于公司业绩承诺补偿义务，导致所持股份

不足以支付应当赔偿的股份数量时，重庆船舶工业需在监管规定时间内，根据剩

余应当补偿的股份数量并按照本次股份转让价格向中船投资公司全额以现金方

式进行支付后，由中船投资公司代重庆船舶工业赔付剩余应补偿股份数量（以受

让标的股份总数为限）。若仍无法完成对应的补偿义务，剩余赔偿责任则由重庆

船舶工业按照“补偿协议”约定，以现金方式向公司补足。 

2.川东船舶重工的补偿义务由其控股股东重庆船舶工业代川东船舶重工按

照“补偿协议”约定承担补偿义务。如发生重庆船舶工业代川东船舶重工因履行

关于公司业绩承诺补偿义务，导致所持股份不足以支付应当赔偿的股份数量时，

川东船舶重工或重庆船舶工业需在监管规定时间内，根据剩余应当补偿的股份数

量并按照本次股份转让价格向中船投资公司全额以现金方式进行支付后，由中船

投资公司代川东船舶重工赔付剩余应补偿股份数量（以受让标的股份总数为限）。 

本次股份转让是公司控股股东之一致行动人且为公司关联股东之间的转让，

属于公司关联股东之间持股份额的调整，不涉及向市场增持或减持公司股份情形，

不涉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合计持股数量和比例

发生变化，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特此公告。 

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2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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